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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税务师考试

《税法 II》前导课

讲师：刘连杰

刘连杰丨通关摆渡人，考点收割机

思维缜密，逻辑清晰，教你内外兼修，融会贯通

·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上市公司财务总监

·从事财会考试培训工作多年，洞悉考试秘诀，深谙通关之道

·课堂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其独特的“分层递进+树形扩展”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员的

思维模式，建立全面的解题思路。

课程内容：

一、税务师考试介绍

二、《税法 II》考情分析

三、实体税导学

四、通关策略指引

一、税务师考试介绍

（一）关于税务师

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

税务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从事税务

代理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税务师的发展方向：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税务顾问、税务管理等。

税务师的职责：可以依法进行涉税鉴证业务。

（二）考试科目

《税法Ⅰ 》

《税法Ⅱ 》

《涉税服务实务》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财务与会计》

（三）考试时间

2021 年税务师考试时间为 11 月 13 日-14 日。

2021 年 11 月 13 日

税法（一） 9:00—11:30

税法（二） 13:00—15:30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16:30—19:00

2021 年 11 月 14 日

财务与会计 9:00—11:30

涉税服务实务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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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法（Ⅱ）考情分析

（一）题型、题量及分值

题型 题量 分值及要求 小计

单项选择题 40 题
每题 1.5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

合题意
60 分

多项选择题
20 题

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

上符合题意，至少有 1 个错项。错选，本题不

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40 分

计算题
2 大题

（8小题）

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

题意
16 分

综合分析题

2 大题

（ 12 小

题）

每题 2 分。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组成。

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24 分

合计 80 题 —— 140 分

（二）教材整体章节结构

章节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重要性及复习难度

第一章 企业所得税 56 55.5 54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 36 35 31.5 ★★★

第三章 国际税收 9 8 7 ★★

第四章 印花税 9 10 11 ★★

第五章 房产税 8 8 9 ★★

第六章 车船税 5 6 5 ★

第七章 契税 6 5 5 ★

第八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 5 5 3.5 ★

第九章 耕地占用税 4.5 5.5 5 ★

第十章 船舶吨税 1.5 2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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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教材主要变动

第一章 企业所得税

1.删除 QFII 和 RQFII 取得境内股票等转让所得、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高新技术企

业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

2.删除源泉扣缴计算公式的相关内容。

3.删除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全部内容。

4.新增原油期货交易相关的免税政策。

5.新增职工教育经费、保险费、借款费用中的个别内容。

6.大量调整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相关内容。

7.新增税前扣除凭证相关的部分内容。

8.新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和电影行业企业亏损弥补年限延长的相关内容。

9.调整非货币资产损失确认和投资损失确认的少量内容。

10.调整技术转让所得、铁路债券利息、小型微利企业、加计扣除优惠、加速折旧优惠、减

计收入等优惠的部分内容。

11.新增北京冬奥会有关的免税优惠。

12.调整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优惠、西部大开发优惠的相关内容。

13.新增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

1.删除概述中关于个人所得税特点及立法原则的部分内容。

2.删除经营所得中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内涵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包出租的相关内容。

3.删除财产租赁所得中优惠价格出租、出售商店的相关内容。

4.删除公共租赁住房的税收优惠。

5.删除财产租赁所得纳税人不明时的确认规则。

6.删除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及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政策中的股票

范围及征管内容。

7.删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股权奖励所得税政策的部分内容。

8.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

9.大幅度调整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

第三章 国际税收

1.删除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税务管理的部分内容。

2.删除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管理的部分内容。

3.大量删除国际税收合作的相关内容。

4.调整部分例题的数据和表述。

5.调整简易办法计税抵免的相关内容。

6.大幅度调整投资所得的相关内容。

7.新增转让主要由不动产组成公司股权的相关内容。

8.新增存量账户和新开账户相关的部分内容。

9.新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第一项成果相关的部分内容。

第四章 印花税

1.删除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及沪港通上市股票的相关政策。

2.对部分已经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延期调整。

3.新增 2022 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三项国际综合运动会等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章 房产税

1.对部分已经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延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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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自供热单位按比例免征房产税的政策。

第六章 车船税

新增不同情形下减免车船税的范围、期限和数额的权利主体及程序的相关政策。

第七章 契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新增和调整了部分表述。

2.删除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的契税政策。

第八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

增删部分税收优惠，并对部分已经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延期调整。

第九章 耕地占用税

无实质性变化

第十章 船舶吨税

无实质性变化

三、实体税导学

（一）企业所得税

1.纳税义务人

（1）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一般是指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提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2）具体划分

划分标准 纳税人 解释

依据地域管辖权

和居民管辖权的

双重管辖权标准

居民企业
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

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

非居民企业

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

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

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

国境内所得

2.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包括生产经营所得、其他所得和清算所得。

纳税人类型
所得来源地

中国境内 中国境外

居民企业 征 征

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且取得的所

得与其有实际联系
征 征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且取得的所

得与其没有有实际联系
征 不征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征 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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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率

种类 税率 适用范围

基本税率 25%

一般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取得的所得与机构、场

所有联系的非居民企业

低税率

20% （ 实 际 减 按

10%，也称预提所

得税）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

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

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

优惠税率

20%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15%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

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

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

企业

【提示】小型微利企业

（1）认定标准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2）税收政策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

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4.应纳税额的计算

（1）税额的计算

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2）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直接法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

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间接法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

（二）个人所得税

1.概念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含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中的个人投资者、承租承包

者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

2.纳税义务人

纳税人 划分标准 纳税义务

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在中

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
无限

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

年度内在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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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税项目

征税项目 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工资、薪金所得

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

计算个人所得税，年终汇算

清缴

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

人所得税，不做汇算清缴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经营所得

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

（三）印花税

1.概念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使用的应税经济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

2.税目

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

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

账簿；权利、许可证照。

（四）房产税

1.概念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以房屋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屋产权所有人征

收的一种财产税。

2.征税范围

（1）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

房屋则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有柱），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

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2）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

3.税率及计税依据

征收方法 征收项目 计税依据 税率

从价计征 自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

按照房产原值一次减

除 10%—30%后的余值

计征

1.2%

从租计征

出租房产取得租金收入（不含个人出租住

房）

租金收入

12%

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出租后用途）

4%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

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



第 7 页 共 8 页

（五）车船税

1.概念

车船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车船税法》中《车船税税目税率表》所规定的车辆、

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税。

2.税率

车船税采用定额幅度税率，即对征税的车船规定单位上下限税额标准。

3.税目

税目 计税单位 备注

乘用车〔按发动机汽缸容量

（排气量）分档〕
每辆 核定载客人数 9人（含）以下

摩托车 每辆 —

商用车

客车 每辆 核定载客人数 9人以上，包括电车

货车 整备质量每吨

包括半挂牵引车、挂车、客货两用汽车、三

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等

挂车按照货车税额的 50%计算

其他车辆

专用作业车

整备质量每吨 不包括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

车

船舶
机动船舶 净吨位每吨 拖船、非机动驳船分别按照机动船舶税额的

50%计算游艇 艇身长度每米

（六）契税

1.概念

契税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2.征税范围

契税的征税对象为发生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

3.税率

契税实行幅度比例税率，税率幅度为 3%-5%。

（七）城镇土地使用税

1.概念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开征范围内的土地为征税对象，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

规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2.征税范围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3.适用税额

城镇土地使用税实行分级幅度税额。

（八）耕地占用税

1.概念

耕地占用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

和个人，就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一种税。

2.税率

耕地占用税实行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1）在人均耕地低于 0.5 亩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

当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但提高的部分不得超过确定的适用税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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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用基本农田的，应当按照确定的当地适用税额，加按 150%征收。

（九）船舶吨税

1.概念

船舶吨税是海关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所征收的一种税。

2.税率

（1）船舶吨税设置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船

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适用优惠税率。其他应税船舶，适用普

通税率。

四、通关策略指引

（一）时间规划

理论知识学习 做题强化

基础 提高 强化 冲刺

6月~8 月 8 月~9 月 9月~10 月 10 月~考试

坚持听课，系统学习，

夯实基础，跟上课程进

度；充分利用课下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注

意归纳总结

在记忆的基础上

加深理解，争取理

解透，利用试题掌

握相关考点，培养

做题思路

巩固并强化重点内

容，反复做题，攻克

难关，注意跨章节知

识点的串联

进行模拟试题训练，

熟悉考试节奏，掌握

做题时间，查缺补漏

（二）学习技巧

1.抓大不放小

大税种考点多，分值大，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攻克；小税种通俗易懂，容易得分，利用零散

时间锦上添花。

2.教材是根本

精读教材，把握重点及新增内容；考点出处很重要。

3.把握历年真题

历年考题能够反映出考试的出题思路；能够帮助我们熟悉、研究考试的命题规律适应考试的

语言逻辑，把握考试的总体难度。

4.做题是王道

在做题中查漏补缺；在做题中加深理解；

在做题中回归教材；在做题中培养考试状态。


